
华泰财险附加所有其他财产条款（2025 版 CB-T） 

 

特此同意并理解，本保险单扩展承保“所有其他财产”，其定义如下： 

（1）无其他保险另行承保的金钱和邮票; 

（2）文件，手稿和商业工具，但仅限于作为文具的材料的价值，以及用于写作的文书费用，而

不是其中所含信息对于被保险人的价值; 

（3）计算机系统记录，但仅限于材料的价值，以及用于写作的文书费用和计算机复制此类记录

所花费的时间（不包括与创作需记录的信息有关的任何费用，也不包括该等信息对被保险人的价

值）; 

（4）模式，模型，模具，计划和设计; 

（5）员工的衣着，工具和其他个人物品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 


